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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明、深圳市汤姆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润柏年科技有限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侵
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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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深中法民三初字第78号

原告赵志明，男，汉族，1963年4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0301196304040135。  

原告深圳市汤姆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下李朗新工业区汤姆逊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志明，董事长。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曹建军，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润柏年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固戍村大山脚下(西荣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邱良平，总经理。  

原告赵志明、原告深圳市汤姆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润柏年科技有限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专利号

ZL200430114419．7）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两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

如下：  

准许原告赵志明、原告深圳市汤姆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深圳市润柏年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85元，由原告赵志明、原告深圳市汤姆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减半负担（原告已预缴人民币5585

元，应退回给原告人民币2792.50元）。  

审 判 长 阮 思 宇 

审 判 员 钱 翠 华 

审 判 员 陈 文 全 

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欧宏伟(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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